
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

理办法 

 
为保证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激励计划”）的顺利实施，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， 激励

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（业务）骨干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，确保公

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

股票期权
 

第一个行权期 

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， 2022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%， 

股票期权
 

第二个行权期 

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， 2023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%， 

股票期权
 

第三个行权期 

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，2024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%， 

 

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，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

票期权均不得行权，由公司注销。 

2、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

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相关考核标准实施，个人层面可

行权比例（N）将根据前一年度个人考核评级确定： 

 

考核评级 A-优秀 B-良好 C-待改进 

个人层面可行权比例 

（N） 

 

100% 
 

0% 

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，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＝个人当

年计划行权额度×个人层面可行权比例（N）。 

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，由公司注销。 

六、考核期间与次数 

1、考核期间 

公司层面行权考核年度分别为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，个人层面绩效考

核年度与公司层面一致。 

2、考核次数 

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2-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，每个年度考核一次。

七、考核程序 



如果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，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。如无法

沟通解决，被考核对象可向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诉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在10

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。 

九、考核结果的管理 

1、考核结束后，董事会办公室需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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